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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

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3 年 
春节期间稳岗促产八项措施》的 

通  知 
 

人大工委、纪工委监察工委、法院、检察院，各园区，经济发展

集团、高职校、西游集团，机关各部门，金融控股，进区各分局

（单位），各街道（办事处），各直属企事业单位： 

现将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3 年春节期间稳岗促产八项

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中共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 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4 日 

中 共 淮 安 工作委员会文件 经济技术开发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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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3 年春节期间 

稳岗促产八项措施 
  

为进一步做好 2023 年春节期间企业稳岗促产工作，支持企

业抢工期、抓机遇、促生产，促进全年经济发展，助推全区一季

度经济“开门红”，现结合经开区实际，制定如下八项惠企措施： 

一、加强政策激励，支持企业稳产扩产。做好各类惠企政策

兑现，鼓励订单较多、生产任务较重、有一定规模的企业，制定

职工春节留淮和调休计划，稳岗留工加快发展。对 2022 年应税

开票 1 亿元（含）以上、5000 万元（含）—1 亿元、2000 万元

（含）—5000 万元的规上工业企业，2023 年第一季度工业应税

开票较上年度三、四季度季均应税开票增幅 20%以上的，分别给

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、5 万元、3 万元，奖励金额的 50%可用于

奖励春节期间留淮的企业管理层。对 2023 年一季度出口额达到

2000 万元且增幅高于全区出口增幅的，按照出口额分段给予国

际物流运输费用补助（单个企业限额补助 30 万元）：出口额 2000

万元（含）至 5000 万元的，按 2%给予补助；出口额 5000 万元

（含）至 7000 万元的，按 3%给予补助；出口额 7000 万元（含）

以上的，按 5%给予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经发局、财政局） 

二、加强列统培植，助力项目开工竣工。鼓励 2022 年新列

统企业发展壮大，对 2023 年第一季度应税开票（或营业收入）

增幅 10%以上的，增量前 5 名、6-10 名、10-15 名的新列统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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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，分别给予 3 万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奖

励，奖励金额的 50%可用于奖励春节期间留淮的企业管理层。落

实“项目为王，环境是金”发展理念，切实为项目建设解决实际

问题，确保项目建设快速推进，签约项目早开工，开工项目早投

产。鼓励已签约及在建项目，在做好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，全

力以赴促进度。对一季度通过市考开工认定、竣工认定的 10 亿

元（含）以上、10 亿元以下工业项目（不含多次结转项目），分

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、5 万元，奖励金额的 50%可用于奖

励在淮项目管理层。（责任单位：党群工作部、行政审批局、经

发局） 

三、加强融资服务，助推企业加快发展。鼓励区内各金融机

构，加大对实体企业融资支持力度。国有金融服务平台要通过小

额贷款、典当、融资担保、转贷、股权投资等多种手段满足实体

企业融资需求，淮安开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给予担保费率下浮

20%，下浮部分由区财政给予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财政局、经发

集团、金融控股、开发控股） 

四、加强用工保障，促进企业稳岗留工。支持企业制定员工

春节留淮和调休计划，抢先机、抢工期，稳岗留工加快发展。对

2022 年应税开票超过 1 亿元的规上工业企业，1 月 16 日至 2 月

5 日期间安排非淮安户籍的参保员工留厂连续上班的，按照 1000

元/人的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留工补贴。搭建企业员工招聘平台，

宣传返乡就业优惠政策，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。组织开展

“四走进”招聘系列活动，通过“三网三媒”（淮安网、淮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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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网、淮安经开区官网和淮安就业、淮安经开区发布、淮安开发

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）发布春节期间区内企业招聘信息。鼓励企

业外出招聘，1 月 16 日至 2 月 5 日期间企业自主外出参加市外、

省外的政府部门、高等院校（中职院校）、行业协会等组织的人

力资源招聘活动，按照市外 1000 元/次、省外 3000 元/次给予企

业赴外招聘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人社局） 

五、加强职工培训，鼓励企业协作共享。支持企业在春节期

间利用休息休假、轮岗调班等有利时机，开展线上线下等形式多

样的职业技能培训活动，提升员工技能水平，并按规定给予培训

补贴。鼓励春节期间缺工企业和员工富余企业签订员工调剂协

议，通过“共享员工”进行人力资源合理调配，实现合作共赢。

对 1 月 16 日至 2 月 15 日期间开展员工共享达 15 天以上的区内

工业企业，按 5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输出企业一次性补贴，单个

企业补贴不超过 1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人社局） 

六、加强氛围营造，引导员工留淮过年。落实经济网格化服

务企业的要求，深入企业走访服务，倡导企业落实职工节日福利，

鼓励职工留淮，为外地留经开区职工开展吃年夜饭、茶话会等暖

心活动；区总工会、商会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日慰问和上门服务活

动，如送春联、送慰问品等；春节期间，区内大型商超可向登记

集中采购年货的企业提供送货上门服务；西游乐园、龙宫大白鲸

等旅游景点（企业集中预登记）向留经开区的非淮安籍企业员工

免费开放。（责任单位：党群工作部、经发局、财政局、西游集

团、营商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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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加强企业服务，解决企业发展难题。充分发挥经济网格

作用，指导企业合理制定错峰放假和调休计划，引导企业通过合

理安排年终奖金、精心准备春节福利、节后增加薪资和发放开工

红包等措施鼓励员工节后按时返厂上班，协调解决春节期间企业

遇到的难题，帮助企业制定科学的应对方案，确保企业生产生活

秩序稳定。加强纠纷处置和隐患排查，及时化解各类劳资纠纷，

确保春节前欠薪问题动态清零，切实维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。进

一步强化企业生产要素保障，做好企业春节供电、供水、供气、

供热保障，对要素保障类企业在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企业等奖项评

选上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。（牵头单位：经发局、人社局、住建

局、营商办） 

八、加强复工监测，推动企业复产复能。春节后，开展重点

企业员工返岗监测工作，及时掌握企业员工复工返岗动态。1 月

23 日至 31 日期间，针对来源地较为集中地区企业员工无法及时

返岗的情况，企业可开展员工点对点接返服务，对企业支出的包

车费用，给予包车费用的 50%且不超过省内 100 元/人、省外 200

元/人的补贴。针对返岗率不高、有用工需求的企业，安排专人

帮办，“一企一策”，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企业迅速补齐用工缺口。

（责任单位：经发局、人社局） 

国家、省、市、区有其他相关支持政策措施的，按就高原则

遵照执行。 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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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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